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尊重患者尊嚴，將患者當作獨立個體來對
待
1.1	 護士以關懷和同理心對待患者。	

1.2	 護士尊重患者的文化、身份、信仰、價值觀和目標。

1.3	 護士採取措施保護患者就其接受護理之身體部位的隱私和尊
嚴。

1.4	 護士傾聽患者及患者指定知情人的意見並與他們合作。	

1.5	 護理不帶有偏見和歧視。	

1.6		護士反思並處理自己可能影響護理的行為和價值觀。

1.7	 護士不得將個人信仰和偏見強加於患者。這些信仰包括政治
信仰、宗教信仰和文化信仰。若發現其他醫療團隊成員違反
該準則，護士有權干預。

1.8	 若護士的個人信仰與患者的護理計劃相衝突，在安排其他護
理人員前，護士需要提供安全、同理心和及時的護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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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努力改善患者福祉
2.1	 護士需向患者提供準確及時的資訊。護士以患者能夠理解的
方式與患者交談，歡迎患者提供回饋。	

2.2		護士努力滿足患者的語言和交流需求。	

2.3	 護士尊重患者權利，讓患者參與護理計劃決策。	

2.4	 患者無法做決策時，護士徵求合適決策者的同意。

2.5	護士認可患者表達憂慮的權利。護士與患者共同努力解決憂
慮。

2.6	護士支持患者並幫助患者獲得適當的醫療護理。	

2.7		護士明白在某些社區可能存在影響患者護理和健康結果的缺
口。護士與醫療團隊共同努力填補這些缺口。

2.8	提供及時的護理。若未能提供及時的護理，護士要向病人解
釋原因。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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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安全和合格的護理以維持患者的信任
3.1	 護士向患者作自我介紹，告知姓名、職稱和角色。	

3.2	 護士運用合適的知識、技能和判斷來評估患者的醫療需求。	

3.3	 工作期間，患者能夠找到護士並得到回應。	

3.4	 護士瞭解自身知識、技能和判斷能力以及合法行為範圍，量
力而行。	

3.5	 護士向醫療團隊尋求建議並進行合作，保證提供安全護理。	

3.6	 護士保持並不斷提高自身業務能力與水準。護士對自身行為
進行反思並通過參加安大略省護士學會的品質保證項目設立
年度學習目標。	

3.7	 護士使用準確資訊源（比如研究）來獲取業務資訊。	

3.8	 護士在護理過程中保留完整、準確、及時的文檔。

3.9	護士遵守相關法律和安大略省護士學會業務標準，並對此負
責。	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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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中與同事相互尊重，盡最大可能滿足
患者需求
4.1	 護士與同事保持專業關係，尊重同事，包括在社交媒體上對
同事保持尊重。	

4.2	 護士能與同事進行清晰、有效、專業、及時的溝通。

4.3	護士與其他醫療專家合作以改善患者護理服務。	

4.4	 護士支持、指導並教授醫療團隊成員，包括學生。

4.5	護士採取行動阻止包括任何形式的虐待在內的危險、不稱
職、反道德或非法行為。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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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直行事以維持患者的信任
5.1	 護士保護患者個人健康資訊的隱私和機密。

5.2		護士不在社交媒體上分享患者資訊。	

5.3	 護士及時採取行動保護患者，避免患者受傷害。	

5.4	 護士不接受患者禮物，除非拒收有害護患關係。	

5.5	 護士不能為患者行使代理人或代為決策者的許可權。

5.6	護士聲明任何可能影響其判斷的衝突和利益。這包括護士個
人利益、經濟利益和商業利益。

5.7	 護士保持正直。護士不利用職務之便推銷或兜售產品以獲取
私利。	

5.8	 護士與患者保持職業界線。

5.9	護理過程中，護士不得與患者發生性關係。該規定在護患關
係結束後一年內仍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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維護公眾對護理行業的信心
6.1	 護士對自身的行為和決定負責。	

6.2	 護士尊重患者和僱主的財產。	

6.3	 護士與患者清晰地溝通其意圖提供的護理或服務細節。	

6.4	 護士提倡改善執業環境品質以提供安全的患者護理服務。	

6.5	 護士有責任彙報影響患者安全的任何錯誤、行為或體制問
題。	

6.6	 護士在遭遇任何物質感染時不進行患者護理。

6.7	 護士負責維護自身健康。若自身健康影響其安全執業的能
力，護士可尋求幫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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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為準則詞彙表

詞
彙
表

界線：專業和醫療關係轉變為非專業和個人關係的臨界點。醫療護
患關係將患者需求置於首位。越界指的是護士濫用權力和患者的信
任以滿足個人需要，或以非專業方式對待患者。越界可能是有意
的，也可能是無意的。

合作：協同工作

同事：護士、其他參與患者護理的醫療服務人員和學生。

業務能力與水準：護士持續運用必要的知識、技能和判斷來提供安
全、道德和高效護理服務的能力。

文化：影響個人想法、決定和行為的習得價值觀、信仰、規範和生
活方式。

患者：接受護理的個人、家庭、群體、社區或人群，包括但不限於
「客戶」或「居民」。

私利：護士接受的財務或其他利益或好處。個人利益可以是金錢收
益（現金、禮物、報酬）或向護士提供的其他個人好處。個人利益
包括護士家人、護士所資助慈善事業或組織的利益。它不包括護士
的工資和福利。

個人健康資訊：有關患者生理或心理健康的任何身份資訊，包括有
關患者家庭健康史的資訊。

品質保證項目：安大略省護士學會的一個專案，在該專案中，護士
宣誓通過自我評定、行為評價和同儕評價來不斷提高自身知識水
平、技能和判斷的能力和品質。安大略省護士學會的品質保證項目
由1991年頒佈的《規範健康職業法》提供授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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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交媒體：以社群為基礎，用於交流、內容分享和合作的網路交際
工具（網頁和應用程式）。社交媒體包括：部落格和微博（私人帳
號、職業帳號或匿名帳號）、論壇、資訊版、社交網址和內容共用
網站。	

業務標準：安大略省護士學會對合格護士的執業期待。業務標準有
助於公共保護。

代為決策者：根據1996年《醫療護理同意法》規定，為無法自行
做決策的患者做治療決策的個人。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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